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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

关于《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听证会听证报告

为增强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盘龙区自然资源局就《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举行了听证会，在会上，直接听取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现将听证会情况汇报如下：

听证事由

就《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听取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

本次听证会于2023年6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00在昆明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1楼会议室准时举行。
听证主持人、记录人、监察人、听证代表人基本情况

1、听证主持人：

孙云霞 昆明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规划科负责人
2、听证委员：

王  倩   昆明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办公室工作人员

鲁 晨  昆明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规划科工作人员
3、决策发言人：
刘  彩  昆明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4、听证监察人：
王  旭  昆明市盘龙区司法局法治建设监督指导科科长
王荣恒  昆明市盘龙区司法局法治建设监督指导科工作人员
5、听证记录人：

杨鎔瑜  云南望天树科技有限公司
6、听证代表：

徐建峰  昆明市盘龙区滇源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

冯瑞锦  昆明市盘龙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刘  洋  昆明市盘龙区双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张潇文  昆明市盘龙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处工作人员
李飞玲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龙泉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王娅妮  昆明市盘龙区土地储备中心项目计划科科长

叶长英  昆明市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科长 

刘  平  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

尹红宾  昆明市盘龙区民政局殡葬管理所所长

余兵文  昆明市盘龙区水务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段  彬  昆明市盘龙区卫生健康局规划发展和信息化科科长

杨  宏  昆明市盘龙区文化和旅游局主任科员

赵清政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松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张小冬  云南众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夏佳云  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科科长

沈嘉嘉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工作人员

赵春燕  昆明市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办主任
7、旁听人员：

田佳灵  云南城投龙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李  杰  云南麦溪房地产公司副总裁

黄胤妤  昆明市盘龙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听证举行情况

2023年6月2日，盘龙区自然资源局在盘龙区人民政府网站重大决策听证栏目上发布了《昆明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关于举行《昆明市盘龙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听证会的公告（第1号），公告中包括听证事项、听证时间、听证代表名额及其产生方式、报名方式等相关内容。 2023年6月12日，在盘龙区人民政府网站重大决策听证栏目上发布了《昆明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关于举行《昆明市盘龙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听证会的公告（第2号），公布确定了会议具体时间、地点和主持人、听证委员、决策发言人、听证记录人、听证代表、听证监察人等事项，最后将听证材料送达听证代表及旁听人。

2023年6月20日15:00，听证会在昆明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1楼会议室准时举行，听证会应到会人数27人，实际到会27人，其中：听证委员3人，决策发言人1人，听证代表16人，听证监察人2人，听证记录人1人，旁听人员3人，听证代表代理委托1人，请假0人。会议按下列议程举行：

1、听证主持人介绍核实参加人员身份等情况；
  2、听证监察人根据听证代表人数及参加情况宣读监察意见书；
3、听证主持人宣读听证会纪律；
    4、决策发言人就《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依据、理由和有关背景资料作简要情况说明；

    5、技术单位就《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作详细汇报；
   6、听证代表就《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征求意见稿）》提问并发表意见或建议（每人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
7、决策发言人就听证代表的提问发言进行答辩；
8、有补充意见的听证代表补充发言（发言时间不超过3分钟）；
9、听证代表审阅本人的发言记录并核实签字；
10、听证委员进行合议(时间不超过20分钟)；
11、决策发言人总结和归纳听证代表的主要观点和理由；
12、听证委员、听证代表、决策发言人、听证监察人对听证会笔录进行审阅并签字核定；
13、听证监察人对本次听证会的举行过程出具听证监察意见。
各方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观点、理由、意见和建议；

  马仲令（代徐建峰）：一是《规划》要有前瞻性，要统筹考虑盘龙区经济社会发展，合理规划预留空间。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支撑作用。二是规划要有落实性，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不止挂在墙上，还要落在地上，如果时间允许要充分征求相关街道办事处的意见。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时间太短，太仓促，希望充分征求意见，对于合理化的意见要予以采纳。三是松华坝水源保护区按照规划是以保护为主，是生态功能区，要兼顾群众生产生活的需求，预留住房、交通、医疗卫生、文化服务、产业发展，为产业发展在水源区发展的产业、用地，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四是松华坝水源保护区农改林地将近5万亩，现在事实上已经变为林地，现在还是按耕地进行管理，这样不好管理，不伦不类。建议按林地进行管理充分发挥农改林土地的生态效益。五是加大农村老旧村庄的整理改造工作，现在很多老旧村庄、老旧房屋占用土地，安全、火灾隐患大，另一方面群众合理的安全住房得不到满足，所以应该加大统筹治理力度，可以释放一部分建设用地，为群众生产生活预留一份空间。
刘洋：建议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布局，尤其是双龙街道已纳入城镇开发边界内区域（例如：亚洲财富小镇），确保规划落在实处，符合当地的区域定位要求。

张潇文：原则同意《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

李飞玲：无意见，同意《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

王娅妮：对《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大方向没有意见，但其中说到城市更新的分类，城市更新改造分5种，其实城市更新改造只有3种：综合整治、拆旧建新和功能改变，其中历史文化保护和生态修复两项是不属于城市更新改造的种类，只是属于城市更新改造工作当中需要做的内容，建议进一步核对。

叶长英：《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总体符合我们区的“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到2025远景规划纲要，整体结构很全面，可以根据盘龙区的情况适当超前。

刘平：同意《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整个国土空间规划人口包括列举的涉及教育的项目18个，后期在整个规划，包括人口项目会有变化，我认为需要编制单位根据规划需要动态调整。

尹红宾：同意《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提点建议：在水源保护区应有生态保护区和乡村的发展区，应充分考虑已建成的或未建的农村公益性公墓规划，预留空间，纳入“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以便完善手续，推进殡葬改革和生态环境保护。

余兵文：原则同意《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建议《规划》与《滇池流域国土空间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相衔接。
段彬：原则同意《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提两点建议：一是按照健康中国战略要求，健康内容需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在具体规划时要特别注重平疫设施的落点、发展趋势与医疗、养老相结合建设。二是大型综合医院方面，我们建议茨坝片区着重考虑一个中型200床以上的医疗机构布点，给予一级医疗卫生网络重点考虑在茨坝和东华、阿子营、龙泉四个街道一级医疗机构建设用地规划保障。

杨宏：原则同意《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提两点建议：一是在下一步执行实施时，希望注重重大公共设施的落地，最好建成地标性建筑，弥补整个北市区缺乏大型区级文化设施的不足。二是文本中有“文教”字样的表达，建议调整为“文化、教育”。
赵清政：原则同意《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有两点建议：一是建议再征求涉及单位的意见，因为时间比较紧，没有仔细研究；二是在水源区我们存在一个问题，基本农田和耕地的保护压力比较大，与村庄建设和经济发展存在矛盾。《规划》我建议空间多考虑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用地、路网建设用地、水利设施建设用地等，因为《规划》也说到人口会增长，到时会有农户建房自留用地，希望多进行考虑。

张小冬：原则同意《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提两条建议：一是规划和制定实施时遵守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二是建议立足盘龙区实际绘制发展蓝图，从而有效指导盘龙区未来有效发展。

夏佳云：原则同意《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针对园林绿化方面提一点建议：建议将公园城市理念融入盘龙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构建系统完整的蓝绿空间网格体系，形成好城市周边和城市内部空间的关系，更好的通过生态廊道将盘龙区城市内部绿化空间与城市周边的林地、河湖、农田等自然资源形成串联，使城市建设融入资源本体中。

沈嘉嘉：原则同意《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对于生态保护的相关章节和描述提出建议：一是对松华坝水源保护区的描述和范围表述要前后保持一致，因为现行批复有效期是2011年省政府的批复范围，规划里面用的范围还是要用现行批复；二是描述不准确，“北部以牧羊河、冷水塘一、二级保护区之间的区域为主”，不是描述水源区保护范围所涵盖两条河道范围；三是明确申报龙潭水库水源地指的是不是位于松华街道双玉社区，如果是，则不需要重新申报，在2020年11月已经省生态环境厅批复划定。

赵春燕： 同意《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提几条意见：一是请核实茨坝生物小镇的说法，盘龙区现在打造的是生命科技创新区，所以生物科技小镇就不再提了。二是加强《规划》与控规的衔接。三是在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里面，建议增加适当的服务设施布局，进一步拓宽祭天山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用地，到2035年，未来的用地需求可能会有增加。四是重大项目建设表里建议增加578项目、石关村改造项目、重工片区改造项目。

冯瑞锦：原则同意《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涉及到农业农村这块，今年我们也要编制盘龙区新一轮的林地保护规划，要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总体框架下完成，希望明确林地保有量，为下一步编制新一轮的林地保护规划进行指导。
决策发言人的陈述和答辩；

各位代表切实根据自身工作岗位实际、结合盘龙区发展定位及发展方向就《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进行充分发言，就代表提到共性的问题进行解答：

《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是属于云南省四级三类中一个县级的国土空间规划，总规层面主要侧重于和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各类专项规划进行衔接的问题，更详细的用地需求需在下一级详细规划和乡村规划中进一步安排与落实。

关于教育、卫生提出的公共服务设施落点落位和用地保障的问题，应编制专项规划，下一步在控规层面将根据专项规划要求对用地进行保障。已编制专项规划的，可分级别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中。

关于代表提到的缺少地标性建筑的问题，没有标识性是城市的通病，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地标性非常有必要，地标性建筑可在修建性详细规划层面进行落地和体现。

关于多名代表提到的重大项目清单的问题，目前盘龙区“三区三线”已经自然资源部批准启用，对于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建设项目，目前我们以“重大项目清单”的方式将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为项目落地提供用地依据。下一步我们也会对重大项目清单进行认真梳理和核对，确保应纳尽纳。

    会后我们将对各位代表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梳理和研判，对于各位代表提出的具有合理性、可实施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积极采纳，并认真修改完善《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
听证机关对听证情况的评说，包括对拟作出决策的赞同意见、反对意见、其他意见及其主要理由作出客观归纳和总结；

16名听证代表和1名代理委托人对听证事项分别作了发言，充分表达了各自的意见建议，归纳如下：

一是原则同意《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

二是《盘龙区国土空间规划》是属于云南省整个规划四级三类当中县级的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县级的国土空间规划与市级国土空间规划进行衔接，在下一级详细规划和乡村规划当中具体进行安排与落实用地与控制要求，保障各项公共服务设施落实到位。

三是建议将公园城市理念融入盘龙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构建系统完整的蓝绿空间网格体系，协调好城市周边和城市内部空间的关系，更好的通过生态廊道将盘龙区城市内部绿化空间与城市周边的林地、河湖、农田等自然资源形成串联，使城市建设融入自然本底。

四是在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里面，建议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进一步拓宽祭天山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用地；

五是建议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考虑与茨坝片区正在编制的控规的衔接；

六是松华坝水源保护区以保护为主，是生态功能区，要兼顾群众生产生活的需求，预留住房、交通、医疗卫生、文化服务、产业发展空间，为产业发展在水源区发展的产业、用地，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七是国土空间规划人口涉及教育的项目18个，人口规模会有变化，建议规划需做动态调整。

八是建议按照健康中国战略要求，规划时要特别注重平疫设施的落地，以及结合未来发展趋势的医疗、养老建设。

九是建议茨坝片区着重考虑大型综合医院建设，增加一个中型200床以上的医疗机构布点，一级医疗卫生网络重点考虑在茨坝和东华、阿子营、龙泉四个街道设置一级医疗机构建设用地规划保障。

十是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建设项目进一步进行梳理，纳入重大项目清单管理。
以上意见将予以采纳，对《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

对听证代表意见建议的采纳情况及理由；

本次听证会上，16名听证代表和1名代理委托人，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一致同意《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认为《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立足盘龙实际，着眼长远发展，紧扣幸福盘龙总体目标，为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空间支撑和保障，切实维护了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会后，我们将认证梳理归纳总结各位代表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对《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按照相关规定提请市人民政府审查后上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昆明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

                              2023年6月25日
